
臺北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已建築完成之基地內未納為法定空

地私設通路於實施容積管制後得納為法定空地之認定原則 

 

一、 為本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建築執照留設未納入法定空

地計算之私設通路，於實施容積管制後部分建物拆除申

請改建或新建，原留設未納入法定空地計算之私設通路

得否納為法定空地計算有所遵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 原建築基地內私設通路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於申

請新建或改建時，視為基地內私設通路，得計入法定空

地計算： 

 

（一） 原申請建築執照共同規劃之私設通路，部分

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並於建築執照存

根及其核准圖說確有登載標示範圍者，該鄰接拆除

新建或改建之原建築基地之私設通路部份方得納為

法定空地。（如圖一） 

 



（二） 申請基地內部份土地供鄰地作私設通路使用，

且未計入鄰地基地範圍，亦未計建蔽率、容積率，該

私設通路得納為申請基地法定空地計算。（如圖二） 

 

前項新建改建，得合併原建築基地範圍外土地申請建築

。但如擬以原私設通路通行者，應取得該私設通路土地

之通行同意書（如圖三）。 

三、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認定合併

私設通路之範圍不影響非重建戶實質權益者，不受本原

則第二點限制。 

四、 私設通路除非經臨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否

則不得擅自變更形狀、位置。 

五、 起造人及納入空地比計算之私設通路土地所有權人

應切結：「本私設通路同意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納入

產權移轉時交代。」以上列入使用執照及公寓大廈規約

列管。 


